安徽大学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免测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原因（附证明材料、医学证明等）

	申请人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院系签章
	

	学校体育部门意见
	签章：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针对符合心、肝、脾、肾、肺等主要脏器有疾病者，身体残缺、畸形者、丧失运动能力等学生，按教育部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实施方法，可申请免测，经三甲医院证明（近三个月有效期）、体育军事教学部核准后填写的《免测申请表》存入学生档案，可免于测试。（按照教育部文件要求，高度近视无证明有眼底病变的）、腰肌劳损、BMI ≥ 28等，不得申请免测）。

申请者将申请表及医学证明材料经院系辅导员审核签字、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审核签字并盖院系行政章后，上交至本院系学生体育部长处。

